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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临 2018-002 

债券代码：136493        债券简称：16成渝 0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乐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项目进展

暨全资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及 

 特许权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项目概述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都至乐山

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项目及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成都至乐山高速

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有关本项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

司于 2017 年 8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四川成渝关于投资成乐

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项目的公告》。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与成都市人民政府、眉山市人民政府、乐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

订了《G0512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

议》”）、《G0512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特许权协议》（以下简称“《特

许权协议》”）。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G0512 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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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1）对乙方出资情况、资金的使用以及项目的建设、经营进行监督管理。 

    （2）负责组织开展项目核准前的前期工作，应按照国家及项目所在地有关

法律及法规，在其权限和管辖范围内尽力协助乙方及时获得项目投资建设及经营

所必需的批文。 

    （3）乙方向国家申请车购税交通专项建设资金 59.06 亿元（最终以交通运

输部批复为准）应全部用于本项目建设。乙方申请时需甲方配合的，甲方在合法

合规的前提下予以配合。 甲方无任何义务保证乙方取得该专项建设资金，即便

乙方最终未获得或未全部获得该专项建设资金，乙方也无任何权利要求甲方补

足。 

    （4）成立综合协调机构，协助乙方完成项目投资建设。 

     2、乙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1）开展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并获得相应的回报。 

    （2）对项目的出资总额不得低于（估算）的 25%，且均应为自有货币性资

金，可一次或分期到位，选择分期到位的，应在项目建设期内全部到位。首期到

位资本金不低于 1亿元，项目开工前累计到位资金不低于 5亿元。 

（3）乙方的机构设置和主要管理人员，必须满足项目建设管理、经营管理

的需要，并符合国家公路建设市场准入条件和交通运输部规定的公路项目建设单

位资格标准要求。 

（4）项目负债性资金不得高于项目总投资的 75%。 

（5）乙方股东在项目竣工验收前，不得转让乙方股权；在项目竣工验收后，

经甲方同意并报四川省政府批准后，可按法律规定程序转让乙方股权。 

     3、项目质量目标、运营管理目标和服务质量目标 

 （1）交工验收的工程质量目标：合格。 

 （2）竣工验收的工程质量目标：优良。 

     （3）运营养护目标：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实施养护

工程作业，通过经常性、及时性、周期性和预防性养护维修，保持高速公路技术

状况指标满足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并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4）服务质量目标：满足国家规定的服务标准和交通运输行业管理要求。 

     4、履约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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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提供人民币 100,000,000元作为履约担保（银行保函），用于担保乙方

履行本协议下的义务。 

（二）《G0512 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特许权协议》 

 1、双方保证 

乙方保证按照协议文件的规定负责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经营

管理、移交、债务偿还和资产管理等全部工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甲方保证

按照协议文件的规定授予乙方项目特许权并向乙方提供实施本项目所必需的政

策支持和必要的协助。 

2、特许权内容 

甲方授予乙方在特许期内的特许权。包括以下内容： 

（1）投资、组织建设项目的权利； 

（2）经营、管理项目的权利； 

（3）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权利； 

（4）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的服务设施经营权； 

（5）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的广告经营权； 

（6）经甲方授予的其他权利。 

特许权在项目核准后生效。 

3、特许经营期 

甲方授予乙方的特许经营期限包括准备期、建设期和运营期（含收费期）三

个阶段。其中: 

准备期：自项目投资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项目准备期内应及时完成项目公

司组建、特许权协议签订、项目核准、勘察设计、工程招标、征地拆迁等前期工

作。 

建设期：自项目施工许可签发之日起至项目通过交工验收之日止，不超过批

准的建设工期。 

运营期(含收费期)：自项目通过交工验收之日起至项目收费期届满日止，其

中项目收费期自项目批准收费起至项目收费期届满日止，实际起止时间以四川省

人民政府批准的为准。 

本项目的收费标准及收费期约定：暂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后的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为依据，最终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限执



4 

 

行。 

在项目特许经营期届满时，乙方应依法无偿地向甲方或四川省政府指定的机

构移交项目。 

 

四、备查文件 

    1、《G0512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投资协议》； 

    2、《G0512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特许权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15日  

 

 

 


